
   

C B ( 1 ) 1 7 7 1 / 0 7 - 0 8 ( 0 5 )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有關撇除一筆判定債項的報告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一 筆 總 額 為 17 ,025 ,082 .44 元  註 1 (包 括 訴 訟 費 用 和

計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九 月 五 日  註 2 的 利 息 在 內 )的 債 項 再 諮 詢 委 員 。 該 筆 債

項 是 前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現 為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所 聘 用 的 一 間 拍 賣 行 拖

欠 政 府 的 。 該 拍 賣 行 負 責 拍 賣 不 能 使 用 或 廢 棄 的 政 府 物 料 及 充 公 貨

物。  
 
 
背景  
 
2 .  香 港 拍 賣 行 及 地 產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 拍 賣 行 ” )自 七 十 年 代 起

即 為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的 拍 賣 服 務 承 辦 商 ， 負 責 拍 賣 不 能 使 用 或 廢 棄 的

政 府 物 料 及 充 公 貨 物 。 該 拍 賣 行 與 政 府 的 最 後 一 份 合 約 ， 亦 即 引 起 此

欠 債 個 案 的 合 約 ， 涵 蓋 一 九 九 六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一 段 時 間 (一 九 九 六 年 合 約 )。 我 們 曾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六 日 諮 詢

財經事務委員會，有關撇除該拍賣行拖欠政府的一筆 1 ,680 萬元 (計算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止 )  註 3 債 項 的 建 議 。 有 關 的 委 員 會 文 件 (立
法 會 C B ( 1 ) 1 6 7 8 / 0 4 - 0 5 ( 0 6 )號 文 件 )的 副 本 和 本 局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十 二

日的補充回覆的副本，分別載於附件 A 和 附 件 B，供委員參閱。委員

建 議 ， 在 當 局 提 供 以 下 的 補 充 資 料 後 ， 委 員 會 於 稍 後 會 進 一 步 討 論 該

建議：  
 

( a )  沒 有 就 以 下 事 宜 諮 詢 律 政 司 的 原 因 ：拍 賣 行 拖 欠 繳 付 收 益 是

否 涉 及 任 何 刑 事 罪 行 ， 以 及 應 否 對 拍賣 行 或 其 董 事 總 經 理 提

出刑事訴訟；以及  
 

                                                 

註 1 :  該筆債項包括判定債項總值 10,742,838.17 元，訴訟費用 244,315.55 元，計至二零

零七年九月五日的利息總值 6,042,928.72 元，以及扣除合約按金 5,000.00 元。  

註 2 :  法庭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向該拍賣行的董事總經理頒發破產令。根據《破產

條例》，關乎破產生效後任何時期的利息，不是可證債項。  

註 3：  原來的計劃是在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向財務委員會提交有關建議。因此，

該數額反映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止的判定債項連訴訟費用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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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已進行的內部調查的進一步詳情，包括：  
 

( i )  內部調查的報告；  
 
( i i )  紀律研訊開始和結束的日期；以及  
 
( i i i )  對政府物料供應處高層管理人員在這個案中的責任進行

調查的結果，特別是當時的處長、副處長及涉案高級會

計主任的直屬上司的責任。  
 
 

就尚待處理事宜的回應  
 
刑事調查的進一步詳情  
 
3 .  正 如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向 委 員 所 報 告 ，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已 將 個 案 轉 介

廉 政 公 署 。 廉 政 公 署 的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個 案 並 不 涉 及 欺 詐 或 貪 污 ， 但

可 能 涉 及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有 關 員 工 的 行 為 不 當 及 ╱ 或 疏 忽 職 守 。 除 將

個 案 轉 介 廉 政 公 署 外 ， 當 時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專 注 於 就 本 個 案 有 關 人 員

的 責 任 進 行 內 部 調 查 ， 以 及 進 行 法 律 程 序 追 討 未 償 還 債 項 。 就 追 討 債

項 的 行 動 而 言 ，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通 過 與 董 事 總 經 理 簽 訂 的 債 務 重 組 安

排協議，獲董事總經理支付總數 600 萬元的款項。因沒有證據顯示個

案 可 能 涉 及 其 他 刑 事 罪 行 ， 因 此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沒 有 將 其 轉 介 警 方 調

查其他可能涉及的罪行。  
 
4 .  根 據 部 分 委 員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已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把 個 案 轉 介 警 方 調 查 ， 以 確 定 拍 賣 行 或

其 董 事 總 經 理 有 否 干 犯 其 他 刑 事 罪 行 。 警 方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通 知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 表 示 有 關 調 查 已 告 結 束 ， 而 警 方 沒 有 足 夠 證 據

可對任何一名人士提出起訴。  
 
5 .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 政 府 得 悉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已 返 港 。 除 了 採

取 其 他 行 動 追 討 債 項 外 ，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也 告 知 警 方 ，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身 在 香 港 。 警 方 覆 查 案 件 後 ，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九 日 通 知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 表 示 在 詳 細 考 慮 所 得 證 據 後 ， 認 為 沒 有 足 夠 證 據 可 對 任 何 人 士

提出起訴，因此不會採取檢控行動。  
 
 
內部調查的進一步詳情  
 
提供內部調查報告及紀律研訊開始和結束的日期  
 
6 .  內 部 調 查 旨 在 查 明 參 與 管 理 一 九 九 六 年 合 約 的 人 員 是 否 沒 有 妥 善

執行職務，以及個別人員在收益遭拖欠一事上所須負上的責任。  
 
7 .  按 照 慣 例 ， 政 府 當 局 不 會 評 論 個 別 紀 律 研 訊 個 案 的 細 節 。 在 這 宗

個 案 中 ， 我 們 已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供 有 關 調 查 結 果 及 紀 律 處 分 的 資 料 ，

包 括 有 關 人 員 的 分 工 情 況 和 參 與 程 度 以 及 他 們 所 受 的 處 罰 ( 連 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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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 詳 情 見 附 件 B) 。 在 員 工 紀 律 方 面 ， 我 們 沒 有 進 一 步 資 料 再 作 補

充。  
 
 
高層管理人員就一九九六年合約須負的責任  
 
8 .  向 拍 賣 行 收 取 拍 賣 所 得 收 益 及 監 察 其 表 現 ， 是 前 線 人 員 及 其 直 屬

上司的日常職務。  
 
9 .  讓 員 工 向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報 告 違 規 事 項 或 工 作 問 題 的 渠 道 和 機 制 行

之 有 效 。 除 了 向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呈 交 檔 案 作 出 報 告 這 個 一 般 渠 道 外 ，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向 來 都 有 定 期 舉 行 高 級 人 員 會 議 ， 讓 與 會 者 提 出 和 討 論

須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留 意 的 受 關 注 事 項 及 複 雜 問 題 。 身 為 直 接 向 副 處 長 負

責的會計組主管，高級會計主任是高級人員會議的成員之一。   
 
10 .  可 惜 ，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合 約 期 間 出 現 逾 期 未 付 款 項 的 情 況 時 ， 主 管

從 拍 賣 行 收 取 拍 賣 收 益 的 高 級 會 計 主 任 並 無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 也 沒 有 在

合 約 期 內 通 知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有 關 逾 期 未 付 款 項 的 情 況 和 所 涉 款 額 。 此

外，會計組未有按《財務及會計規例》第 415 條的規定，在逾期未收

欠款周年報表內報告有關的欠款額。  
 
11 .  正 如 以 往 所 報 告 ， 我 們 已 按 既 定 的 公 務 員 紀 律 機 制 ， 對 因 未 有 妥

善 監 管 一 九 九 六 年 合 約 而 須 付 上 責 任 的 人 員 (包 括 該 名 高 級 會 計 主 任 )
採取紀律行動。  
 
12 .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獲 悉 有 關 逾 期 未 付 款 項 的 情 況 後 ，

已立即採取行動，追討欠款和制訂改善措施。改善措施包括：  
 

( a )  要 求 負 責 人 員 除 按 《 財 務 及 會 計 規 例 》 規 定 遞 交 周 年 報 表

外 ， 也 須 向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遞 交 所 有 逾 期 未 收 欠 款 的 季 度 報

告；   
 
( b )  全面檢討以拍賣方式出售政府財物的會計程序；以及  
 
( c )  修 訂 拍 賣 程 序 ， 對 收 取 拍 賣 收 益 施 加 更 嚴 格 的 控 制 (見 附 件

A 第 1 0 段 )。  
 

13 .  上 文 第 12 段 的 資 料 顯 示 ，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的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 即

在 該 關 鍵 時 間 的 處 長 和 副 處 長 ， 在 獲 悉 有 關 事 件 後 已 即 時 採 取 行 動 ，

以追討債項及預防同類事件再度發生。  
 
 
最新情況  
 
14 .  律 政 司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接 獲 消 息 ， 指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

離 港 的 拍 賣 行 董 事 總 經 理 已 返 港 。 律 政 司 即 時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追 討 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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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 包 括 就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的 資 產 申 請 訊 問 ， 以 及 向 他 提 出 破 產 呈 請 註

4。 破 產 呈 請 的 聆 訊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九 月 五 日 進 行 。 結 果 ， 法 庭 頒 發 破

產 令 及 判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須 支 付 訟 費 。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獲 委 任 為 受 託

人 。 律 政 司 分 別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及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向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呈 交 一 份 債 權 證 明 表 ， 以 便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把 董 事 總

經 理 的 資 產 變 現 後 (如 有 的 話 )分 配 攤 還 債 項 ， 而 債 項 包 括 根 據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判 決 由 法 庭 判 給 的 判 定 債 項 連 利 息 ， 以 及 有 關 的 法 律 費 用 和 利

息。  
 
15 .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已 對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的 財 政 狀 況 進 行 調 查 ， 並 表 示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現 時 失 業 。 即 使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為 止 ，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在 泰 國 一 家 銀 行 有 一 筆 為 數 1 ,008 ,569 .86  泰 銖 ( 即 約

244 ,000  元 )的 定 期 存 款 ， 但 該 筆 存 款 所 在 的 銀 行 不 屬 香 港 的 司 法 管 轄

範圍 註 5 ，因此破產管理署署長在把該筆款項變現作為破產人資產方面

遇到困難。  
 
16 .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 告 知 律 政 司 破 產 人 (即 該 董

事 總 經 理 )沒 有 資 產 償 還 拖 欠 政 府 的 債 項 。 至 於 拍 賣 行 清 盤 方 面 ，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尚 未 向 法 院 申 請 免 除 其 清 盤 人 的 職 務 ， 但 相 信 獲 得 攤 還

債項的機會很微。  
 
 
未來路向  
 
17 .  目 前 來 說 ， 對 拍 賣 行 及 董 事 總 經 理 分 別 進 行 清 盤 及 破 產 的 程 序 似

乎 不 大 可 能 會 令 政 府 獲 得 攤 還 債 款 的 機 會 。 我 們 曾 考 慮 現 時 撇 除 債 項

的 可 能 性 ， 但 為 慎 重 起 見 及 考 慮 到 涉 及 的 金 額 ， 我 們 傾 向 於 在 有 關 破

產令屆滿後才撇除債項。  
 
 
徵詢意見  
 
18 .  如 委 員 同 意 ， 我 們 會 在 有 關 破 產 令 屆 滿 後 檢 討 此 個 案 ， 以 確 定 債

項 是 否 無 法 追 討 ， 以 及 如 屬 合 適 ， 要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撇 除 這 筆 債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八年六月  

                                                 

註 4：  律政司在二零零零年三月，曾根據《破產條例》 (第 6 章 )第 6A(1)(a)條向董事總

經 理 發 出 法 定 要 求 償 債 書 。 然 而 ， 律 政 司 未 能 把 有 關 文 件 送 達 董 事 總 經 理 本

人，因為調查發現，他已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四日離港。因此，律政司當時未能

向他提出破產呈請。  

註 5：香港與泰國並沒有訂立交互強制執行判決的安排，因此香港的判決未能在泰國強

制執行。  


































